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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３９．０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美的电器”）以

８．６３

元

／

股价格发行

８４

，

８３２

，

００４

股

Ａ

股，用以收购美的电器持有的合肥荣

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６９．４７％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７

号）和

《关于核准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

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５７８

号），本次重组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美的电器持有的荣事达洗衣设备

６９．４７％

股权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江苏公证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 １１７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向美的电器

发行的

８４

，

８３２

，

００４

股

Ａ

股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本次新增股份上市。 其中锁定期安排：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美的电器不转让所拥有的小天鹅权益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

即美的电器认购数量为

８４

，

８３２

，

００４

股

Ａ

股，连同发行前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６２

，

３６１

，

７２５

股股份 （其中美的电器持有

１３１

，

５１０

，

０１１

股

Ａ

股 ， 美的电器控股子公司

ＴＩＴＯＮ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ＴＤ．

持有的本公司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股

Ｂ

股），锁定期均为

３６

个

月。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３９．０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１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１６

，

３４２

，

０１５ ２１６

，

３４２

，

０１５ ８６．２３％ ５６．６９％ ３４．２０％ ０

２

ＴＩＴＯＮ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１２．３０％ ８．０８％ ４．８８％ ０

合计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９８．５３％ ６４．７８％ ３９．０８％ 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２５０

，

８８３

，

６１９ ３９．６７％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３

，

６８９

，

８９０ ０．５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２２０

，

０２８

，

９０５ ３４．７９％ －２１６

，

３４２

，

０１５ ３

，

６８６

，

８９０ ０．５８％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４．８８％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０ ０．０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０００ ０％ ０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３８１

，

６０４

，

１４５ ６０．３３％ ２４７

，

１９３

，

７２９ ６２８

，

７９７

，

８７４ ９９．４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１

，

４１９

，

９８７ ３５．０１％ ２１６

，

３４２

，

０１５ ４３７

，

７６２

，

００２ ６９．２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６０

，

１８４

，

１５８ ２５．３３％ ３０

，

８５１

，

７１４ １９１

，

０３５

，

８７２ ３０．２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６３２

，

４８７

，

７６４ １００％ ０ ６３２

，

４８７

，

７６４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股改限售承诺

如果控股股东美的电器计划未来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

到

５％

以上的，其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

披露出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２

关于股份锁定

的承诺

美的电器承诺，自本次小天鹅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美的电器不转让拥有全部小天鹅权益的股份。

已履行完毕

３

关于同业竞争

的承诺

美的电器及实际控制人何享健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小天鹅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发生改变的期间，美的电器、何享健先生及

其控制的除小天鹅及其下属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将不新增从

事或不新设立子公司从事与小天鹅现有主营业务相同、 相似或构

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经营有关

业务所获利润由小天鹅享有。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４

关于规范关联

交易的承诺

美的电器及实际控制人何享健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承诺将遵循公平合理及市场

化原则确定并签订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确保小天鹅及其他股东利

益不受侵害。 如出现因美的电器及何享健先生违反上述承诺与保

证而导致小天鹅或其他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 美的电器及何

享健先生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５

关于独立性的

承诺

美的电器承诺， 将维护小天鹅的独立性， 保证小天鹅资产独立完

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６

关于荣事达洗

衣设备关联存

借款的承诺

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美的电器财务结算中心与荣事达洗衣设

备已经结清了所有的内部存款和内部借款。 美的电器承诺荣事达

洗衣设备与美的电器财务结算中心将不再发生存借款和任何资金

往来。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７

关于荣事达洗

衣设备合瓦路

无证房屋的说

明与承诺

纳入本次交易评估范围的荣事达洗衣设备房屋建筑物中， 尚有位

于合肥市合瓦路的老厂区两处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所有权证：半

成品仓库（

１７６

平方米）和注塑车间（

８３４

平方米）。 美的电器承诺：

如荣事达洗衣设备该等无证房产在未来资产处置过程中若发生损

失， 美的电器将承担由此对荣事达洗衣设备带来的损失并予以补

偿。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８

关于使用商标

的情况说明与

承诺。

（

１

）“美的”商标：本次交易经核准实施后，美的电器承诺，将积极稳

妥地保证荣事达洗衣设备使用“美的”商标，在不超过美的电器许

可控股股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美的”商标的使用

费用的标准（现在按照被授权使用“美的”商标的产品年销售收入

的

３‰

收取许可使用费）前提下，通过双方协商并签署《商标许可使

用协议》的方式许可荣事达洗衣设备使用“美的”商标。 因上述商标

许可构成关联交易， 将按照法定程序提交小天鹅决策机构进行审

议决策，切实保护小天鹅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

２

）“荣事达”商标：美的电器通过与荣事达集团签署《商标许可使

用合同》获得“荣事达”、“

Ｒｏｙａｌｓｔａｒ

”商标的普通使用权。作为本次交

易过程中荣事达洗衣设备股权的出让方，美的电器郑重承诺：如在

该《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约定范围内，荣事达洗衣设备因履行《商标

许可使用合同》事宜与荣事达集团产生任何纠纷时，均与小天鹅无

关。 对于导致荣事达洗衣设备及小天鹅承担任何责任或给荣事达

洗衣设备及小天鹅带来任何损失时， 美的电器愿意承担该等责任

并将愿意对荣事达洗衣设备及小天鹅进行足额的补偿。

已履行完毕，

荣事达商标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到

期且不再续

约。

９

关于社保与税

收的承诺

美的电器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荣事达洗衣设备因本次交易完

成前缴纳社会保险事宜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或者需要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要求缴纳相关费用时， 美的电器愿意承担缴纳该等相关费用

及其他任何责任，并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及时予以缴纳；如因此

给小天鹅或荣事达洗衣设备带来损失时， 美的电器愿意承担相应

的补偿责任。 本次交易完成后， 如荣事达洗衣设备存在漏缴所得

税或者在纳税方面存在其他风险时， 美的电器愿意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及相关法律风险， 并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及时予以缴纳相

关税款；如因此给小天鹅带来损失时，美的电器愿意承担相应的补

偿责任。

该项承诺将

长期履行，正

持续履行中

１０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

小天鹅及美的电器一致确认，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现

值法预测的荣事达洗衣设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三个年度的

净利润分别为

６

，

５３２

万元、

８

，

１５２

万元、

９

，

１５３

万元，因此，荣事达

洗衣设备

６９．４７％

的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三个年度的所涉

及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５３７．７８

万元、

５

，

６６３．１９

万元、

６

，

３５８．５９

万元。

如荣事达洗衣设备在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１

年三年期间内的任一年度的实

际利润数低于 《资产评估报告书》 采用收益现值法预测的净利润

数，则当年实际利润数与《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现值法预测

的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部分， 根据本次发行过程中小天鹅向美的

电器购买的荣事达洗衣设备的股权比例（

６９．４７％

），由美的电器向

小天鹅以现金的方式予以补足， 并于小天鹅相应年度报告公告之

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小天鹅指定的银行账户。

已履行完毕

注：“合肥荣事达洗衣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合肥美的洗衣机有限公司”。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

个月以内，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达

到公司总股本

５％

及以上的计划，并将继续履行上述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六、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上市公司也

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美的集

团将承继及承接美的电器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将由美的电

器变更为美的集团，相关登记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控股股东变更为美的集团后，公司实际控

制人未发生变化。

七、备查文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03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45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

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

应到会董事五人

,

实到会董事五人

,

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江苏烯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具体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登载的《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烯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情况如下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八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

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和《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公司于日前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

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议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

修订内容如下

:

(

一

)

修改前

:

第一章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SHEN YANG INGENIOUS DEVELOPMENT CO.,LTD

修订为

:

第一章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INGENIOUS ENE-CARBON NEW MATERIALS CO.,LTD

(

二

)

修改前

:

第二章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

旅游服务、

餐饮服务、住宿、房地产开发、装修装饰、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限分公司持证经营

)

。

修订为

:

第二章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石墨类产品、石墨烯及纳米碳、

碳素类产品、耐火材料、活性碳类产品、烯碳新材料、稀土碳基复合材料、矿产品、金属和非金属

材料等加工和销售、开发和技术转让

;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开发

;(

旅游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房地

产开发、装修装饰、建筑工程施工限分公司持证经营

)

表决情况如下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如下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2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46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烯碳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银基新材料

)

在江苏省连云

港市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

公司名称暂定为“江苏烯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名称为准

)

”

(

以下简称“烯碳产业投资”

)

。 烯碳产业投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

其中公

司投资

4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80%,

银基新材料投资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

20%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

年

12

月

2

日

,

公司董事会召开第八届二十五次会议

,

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江苏烯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新设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工作。

3

、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

无需经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本项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作对方介绍

企业名称

:

沈阳银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09

号

注册号

:210103000069292

法定代表人

:

刘成文

公司经营范围

: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开发

;

机械电子设备、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通讯器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服装、针纺织品、装饰材料、地板、矿产品、钢材、有色金

属、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商务代理服务

;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

以上法律、法规禁止及

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

)

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

,

银基新材料总资产

1932.73

万元

,

净资产

969.31

万元

,

营业收入

238.82

万元

,

净利润

28.26

万元。

公司持有银基新材料

100%

的股份

,

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名称

:

江苏烯碳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江苏省连云港市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

:

产业园经营管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直接投资、介孔活性碳

(

纳米活碳胶液

)

、重

油助燃剂、碳复合硝基肥抗爆剂、活性碳肥料、碳素类产品产销及进出口、碳新材料技术研发与

转让、管理输出咨询等。

(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

,

故无需签定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13

年先后打造了石墨碳、稀土活性碳、耐火镁碳为主的烯碳新材料产业链

,

形成

了从石墨矿产到初加工、深加工制品

,

再到应用产品的全产业链布局。

公司将进一步打造碳产业园

,

形成碳新材料系列新产品、研发及合作技术产业化、产业和

科技优惠政策、品牌和市场营销协同

,

对外投资合作引进

,

等诸多要素在碳产业园内的集聚效

应。

本次投资成立烯碳产业投资就是为了以上目的搭建平台公司

,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为全产

业链布局打造着力点

,

赢得站位优势、整合优势。

2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召开董事会第八届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投资成立烯碳产业投资公司为此次募集资金项目

,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需要以自筹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

,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日

证券代码:000511� � �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2013-047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决定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1

、经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决定召开

2013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19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时

3

、召开地点

:

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三楼会议室

4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6

、出席对象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12

日

(

星期四

)

下午

3:00

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

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以上二项议案内容详见

2013

年

11

月

14

日公告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1

、登记办式

:

股东

(

代理人

)

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

或以传真、信函的

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2

、登记地点

: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09

号凯宾斯基酒店四楼公司证券部。

3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

份证登记

;

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

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登记。

四、其它事项

: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24-22903598

联系传真

:024-22921377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人

:

戴子凡

2

、会议费用

:

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日

2013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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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9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20

日，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议案。

2013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

核准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517

号），批复的主要

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陈

立波、李天宇。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海峰、王菲

联系电话：

0559-6537831

传真：

0559-6537888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立波、李天宇、易中朝

联系电话：

0755-82130463

传真：

0755-82133415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月 2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600525 � �公告编号：201305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

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并结合网络投票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41

人，代表公司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

514,384,256

股，占公司总股本

863,510,112

股的

59.57%

，其中，出席现场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

70

人，代表股份

452,047,24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35%

，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

171

人，代表股份数

62,337,01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2%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票

512,848,6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

；反对票

994,100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

；弃权票

541,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已回避表决。

具体如下：

（

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3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5,000

万股普通股， 发行数量占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

人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

14.80%

。

若发行人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或其他形式的资本重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以保证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占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全部已发行股票数量的

14.80%

。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拟筹建和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

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份。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5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定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即

7.11

元

/

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规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何权益分派、分红、股权激励行权或

进行任何分配、配股，或将公积金转增为注册资本的，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95,3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26,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6

）限售期安排

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7

）募集资金的数量及用途

本次发行计划募集资金

106,65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8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9

）未分配利润安排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的

滚存未分配利润。

赞成票

413,42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9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

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

赞成票

41,3432,1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3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将按照有关程序向中国证监会申报， 并最终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427,539,4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3.12%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7%

；弃权票

55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已回避表决。

赞成票

413,408,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5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不包括公司监

事）拟以自筹资金认购创东方拟筹建和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认购数量暂未确定，此次认购

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不包括公司监事）认购该股

权投资基金的份额后，其持股数额不超过此次非公开发行规模的

30%

。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已回避表决。

赞成票

413,408,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5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实施

<

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许晓文先生、鲁尔兵先生、倪昭华女士已回避表决。

赞成票

413,398,97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2.64%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7.25%

；弃权票

56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

宜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

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情况及市场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最终

决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时机、最终发行数量、具体发行价格、发行起止日期

等具体事宜；

（

2

）、授权公司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

3

）、授权公司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构，制作、修改、补充、签

署、报送、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上市

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等；

（

4

）、授权批准、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各项文件、协议、合约；

（

5

）、如公司在监管部门批准或要求的特定期限内不能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授权董事

会根据届时的市场环境并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前提之下， 决定是否向监管部门递交延期申请

并在递交延期申请的情形履行与此相关的文件准备、申报、反馈、备案等手续；

（

6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

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

7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具体安排或调整；

（

8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

9

）、授权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修改、公司注册资本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

10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有关事宜；

（

11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

个月有效。

赞成票

427,539,4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83.12%

；反对票

86,285,117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6.77%

；弃权票

559,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股票

(

证券简称

:

闰土股份，证券代

码：

002440)

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

11

月

29

日、

12

月

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了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截止本公告日，未有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及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公司及控股股东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计划和实施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4

、除作为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阮吉祥（持股比例

0.30%

）在本公司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卖出

股票

332,624

股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

卖本公司股票；

5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证券简称：*ST河化 公告编号：2013-043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12

月

2

日下午

14

：

30

2

、网络投票时间：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

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9:30

至

11:30

、

13:00

至

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1

日

15:00

至

2013

年

12

月

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李春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1

人， 代表股份

152,540,805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1.8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代表股份

128,370,34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65%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5

人，代表股份

24,170,46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219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代表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协议转让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124,496,163

股）。

表决情况： 同意

22,720,369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1.015%

；反对

5,324,27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8.985%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本项提案已获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长嘉、梁定君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428� � �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13-052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1

、证券名称：云南锗业

2

、证券代码：

002428

3

、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本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

2013

年

11

月

29

日、

2013

年

12

月

02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达到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标准。

二、关注并实施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

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注意到，部分媒体发布了《锗产品被定国家战略性产品 锗战略价值提升》一文，

文中提到

"

锗产品被定国家战略性产品，进一步提升了锗的战略价值

"

。 公司作为专业的锗系

列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目前主营业务为锗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但是锗被定国家战略性

产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切实提高风险意识，

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

2013

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在

20%

至

50%

。 截至目前为止，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一致，不存在

较大差异。

3．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03日


